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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
一种情况：一些中小企业股东在
全身心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时，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在家庭财产与企业经营之
间未设立必要的防火墙，企业的
经营款项与家庭存款混为一体，
或使用个人账户收支企业经营款
项，这种家庭财务与公司财务相
混同的状况，可能带来意想不到
的风险。

借用亲属账户收款避
税 婚变导致露馅

我 市 某 公 司 因 经 济 效 益 较
好，收益颇丰。公司大股东黄某

为了逃避税款，借用其妹妹的个
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但去年年
底，黄某的妹妹与其丈夫的婚姻
生变，男方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
黄 某 妹 妹 个 人 账 户 中 的 全 部 款
项，还向法院提请查封了妻子的
全部银行账户。黄某妹夫的这一
系列操作让黄某陷入极为尴尬的
境地：如果自己向法院作如实陈
述，那么根据法律规定，个人账
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属于违法行
为 ， 将 面 临 工 商 税 务 部 门 的 处
理，如情况严重，甚至可能涉嫌
违法犯罪面临刑事处罚。如果不
如实陈述，那些划入妹妹账户的
公司货款就会被当作妹妹与其丈
夫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分割。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种原
因，经营者左口袋的钱和右口袋
的钱分不清的情况并不鲜见，其

结果不但可能造成企业经济上的
损失，在一定条件下，企业股东
个人财产也会面临被强制执行的
风险，股东个人甚至可能因此招
致刑事处罚。

李某经营着一家从事不动产
租赁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
李 某 是 控 股 股 东 ， 因 此 大 权 独
揽。但法律观念淡薄的李某犯了
一个大错，他将公司账簿视作个
人账簿，同时，他还经常挪用公
司资金用于个人投资炒期货，因
期货市场不景气，几千万元的投
资资金血本无归。之后，公司出
现危机，对外欠款高达 500 多万
元。债权人在多次上门讨债无果
后将公司和李某作为共同被告一
并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对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在调查了
公 司 账 户 和 李 某 个 人 账 户 后 认
定，李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了公司债权
人 的 利 益 。 根 据 《公 司 法》 规
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力给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
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
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法院据
此作出判决，李某本人须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采取措施避免个人财
产与企业财产混同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案例
证明，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不加
区分混为一体，存在着很大的法
律风险，对此，所有经营者应有

所防范。为避免企业和股东个人
在生产经营中可能产生的这种情
况，股东必须依法合规经营，采
取一些符合法律规范的措施。

首先，要尽量避免成立一人
公司，包括股东为夫妻两人的公
司。根据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
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如果不能自我证明公司财产独立
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这种自
我举证是非常困难的。

其 次 ， 企 业 在 日 常 经 营 中 ，
要尽可能地厘清公司财产和个人
财产，家业与企业之间必须进行
有效隔离。

第三，企业经营严格遵守会
计准则，避免公司和股东个人出
现资金混同。

第四，尽量避免公司与股东
之间的业务混同，特别是要避免
出现关联交易，具体来说，要禁
止公司人员混同，即避免关联公
司之间高管、部门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出现混同和交叉任职；禁
止关联公司之间出现业务混同；
禁 止 关 联 公 司 之 间 出 现 财 务 混
同；禁止经营场所混同。

第五，在对外融资时，要以
企业作为融资主体，避免以股东
个人作为融资主体；企业借款必
须 专 款 专 用 ， 不 得 用 于 其 他 目
的，否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第六，在企业资金与个人资
金间设置“隔离墙”，并采取一些
技术性措施，如合规合法对夫妻
财产作协议式约定、将家庭财产
提前传承给下一代、家庭财产由
他人代持、对家庭财产作多样化
的配置等。

一个被忽视的风险一个被忽视的风险：：
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相混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相混

徐 女 士 在 慈 溪 开 了 一 家 药
店，她有一个朋友郑某，两人以
前一起做过生意，郑某还曾帮忙
管理过药店，因此，徐女士对其
很信任。

去年 4 月的一天，郑某在闲
聊 时 听 说 徐 女 士 想 考 执 业 药 师
证，立即自告奋勇：可以帮徐女
士开后门，只要交上报名费，不
需要考试便可直接拿证，徐女士
对此信以为真。

之后，郑某新注册了两个微
信号，一个取名为“某地药监局
陈某”，另一个为“某培训机构王
老师”。他先把“某地药监局陈
某”的微信号推荐给徐女士，利
用这个微信号以“陈某”身份与
徐女士聊天，最后告知徐女士，
只要给其 2.5 万元，报考执业医师
的事就可以办下来。郑某还向徐
女士推荐了“王老师”，称这是知
名培训机构的培训老师，有什么
不懂的都可以问他。

徐女士将 2.5 万元转给“陈
某”后，“陈某”向她邮寄了“职
业医师学员报名表”和“执业医
师学员协议”等材料，要求徐女
士照实填上信息，同时提供自己
的学历证书。接着，郑某利用微
信，不断切换扮演“陈某”“王
老师”的角色，与徐女士保持联
系。

去年 8 月，徐女士准备打电
话向这个培训机构询问，发现并
没有这个所谓的“王老师”，而
且，培训机构也查不到徐女士的
入学信息，此时，徐女士才觉察
到自己受骗。

几天后，民警根据徐女士提
供的线索，将郑某抓获。

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郑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
罚金 3000 元，并责令将所骗取的
2.5 万元退赔给徐女士。

（路余 罗炜协）

一人饰演三角色
骗得朋友团团转

象山的张某与李某等合股经
营吊机租赁业务，之后，自认收
益有限的张某退出合股。但没过
多 久 ， 吊 机 租 赁 生 意 又 红 火 起
来，张某于是上门要求李某给予
补偿遭到拒绝。张某心怀不满，
将半瓶自来水注入李某的吊机油
箱内，造成吊机油嘴总成、滤芯
等重要部件毁坏，张某之后因涉
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拘留。

其间，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主持下，张某妻子与李某达
成赔偿 14 万元的协议，由此获得
了李某出具的谅解书，张某被取
保候审。之后，当地检察机关考
虑到张某犯罪数额较小，案发后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已赔偿被害
人损失并取得了谅解等原因，依
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张某回家后却认为自己赔多
了，随后，他以妻子无权代表自
己、调解书无效等为理由诉至法

院，要求李某返还赔偿款。
象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

妻子在张某刑事拘留期间，在人
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与受害人
达成和解协议，受害人有理由相
信张某妻子有权代表张某，故张
某妻子的签字行为即代表张某的
意见，同时，无证据表明该调解
协 议 签 订 时 张 某 妻 子 曾 受 到 欺
诈、胁迫，因此，法院对案涉调
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
认。对于刑事犯罪谅解书涉及的
赔偿金额，除了物损本身以外，
还应包括认罪态度、是否谅解、
可否从宽等各因素的体现。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和解协议约定的
赔偿损失内容，被告人应当在协
议签署后即时履行；和解协议已
经全部履行的，当事人反悔，法
院不予支持。据此，象山法院驳
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陈波）

赔钱获从宽处理后变卦
法院驳回其欲索还起诉

【问题】
两年前，肖先生按规定从一

家公司离职，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去年 10 月，公司因经营需
要，返聘肖先生回公司担任技术
顾问。两个月后，肖先生在上班
途中遭遇车祸受伤，经交警部门
认定，对方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

由于公司没有为肖先生办理
工伤保险，肖先生要求公司按照
工伤标准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公
司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
绝。肖先生问，公司的说法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

【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第 （二） 项规定，“劳动者开始
依 法 享 受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待 遇
的”，劳动合同终止。《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
七条也指出：“用人单位与其招
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即返聘人员与单位之间并非“劳
动关系”。而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办理

工伤保险的对象，只是与用人单
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

本案中的肖先生他两年前离
职，虽然他被公司返聘担任技术
顾问，但在法律上与公司之间不
存在正式的劳动关系，其在上班
途中受伤，只能按照其他法律规
定要求相关责任者赔偿。

（梅生）
（以上说法为作者个人观

点，非司法结论，仅供参考）

返聘人员受伤返聘人员受伤
能否以工伤标准获赔能否以工伤标准获赔？？

■法眼观潮 朱泽军

在现实生活中，高空抛物现象时有发
生，这种极为恶劣的不文明行为极易酿成事
故，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在多数情况下，很
难查明高空抛物的施行者，因此导致“一人
抛物，全楼买单”的现象，这种处理方法虽然
对救济受害人发挥了积极作用，却让大多数无
辜者承担了责任，没有完全体现公平原则。

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民法
典》，对于如何处置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
安全的违法行为作了完善。《民法典》 第一

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
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
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
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
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
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

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这个规定明确了由实施抛物行为的侵权

人承担责任，首先强调了公安等机关应当查
清责任人，尽量让真正的责任者承担应尽的
责任。其次，该规定为物业服务企业设置了
安全保障义务。所谓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包括设置摄像头、完善相应的安全设施
等，未尽该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应承担
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最后，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
侵权人追偿的规定，实质性降低了其他业
主承担的风险，受害人的权益保护与行为

人的行为自由之间，取得了相应的平衡。
此外，将高空抛物行为确定为犯罪，也

已处在立法进程中。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
案规定，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
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法律的不断完
善，高空抛物坠物这种严重危害公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对其的治理
也更具科学性。

治理高空抛物和坠物《民法典》有规定

紧急解冻账户
在非中国船员
获救治资金

今年 6 月 24 日，河北沧州某
渔业公司所属的八艘远洋渔船，
在停靠非洲国家塞拉利昂的一个
港口时发生氟利昂泄漏，导致 4
名船员大面积冻伤，其中两名病
危，两名中风。由于受疫情影
响，塞拉利昂所有航班停飞，受
伤船员只能在当地医院治疗。

7 月 16 日，该公司负责人田
某来到宁波海事法院，向法官求
助：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困
难，氟利昂泄漏导致船员受伤事
件发生后，公司为救治伤员，将
600 万元补助款汇入公司的购汇账
户，但由于公司因其他案子涉诉，
这个唯一用于购汇的账户已被浙江
温岭市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之后又
将相关案件移送至海事法院审理，
因此，田某希望海事法院解除对该
账户冻结，公司愿意以所有的八艘
远洋渔船等作为担保。

办案法官考虑到渔业公司的
申请，并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
又出于保护境外人身财产安全及
民营企业发展，最终决定将该账
户解冻。

为此，承办法官紧急与温岭
法院沟通，要求其将渔业公司的
账户解冻，次日一早，承办法官
又立即飞赴山东荣成，赶到当地
银行为该公司办理了银行账户解
冻业务。

目前，渔业公司通过该账户
购汇，款项已汇到受伤船员手
里，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及时救
治。 （王舜毕）

法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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